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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福建省省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

招标实施指引》的补充通知（一）

 

省直各单位、省政府采购中心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:

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，为进一步规范省级政府采购活动，现对《福建省省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招标实施指引》作如下补充通知：

1、公开招标失败后重新进行公开招标的，采购人应将下载的公开招标公告及流（废）标公告原件、原公开招标计划批复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送省财政厅，据此获得公开招标网上操作流程序号。

2、采购人向省财政厅申请变更采购方式时，除按《福建省省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招标实施指引》提供材料外，同时须提交下载的流（废）标公告。

3、在评标过程中，采购代理机构（包括省政府采购中心、依法经认定的其他采购代理机构，下同）评标主持人必须对评委的评分细项、分数统计结果进行再次复核并在相关统计表上签字，复核中发现问题须及时提醒评委,并告知现场监标人员。采购代理机构应提供电子化方式（平台）供评委进行评分及统计汇总。

4、所有评委须对评标过程记录、评标报告进行核对并签字确认。个别评委对评标结果持不同意见的，评委会应当在评标报告中作附注说明。

5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采购人确定中标供应商之日起三日内，将中标结果在原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，公告期不得少于十日。 

6、对于评标委员会成员存在《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》第七十条规定的违法情形之一，确实影响评标结果的，评标无效，招标人（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）方可依法组织重新评标或重新招标。

7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，对供应商的质疑应进行认真调查、核实，根据核实的证据材料就质疑的内容作出具体的答复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对所做出的答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采购代理机构违反质疑答复有关规定的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。

8、采购人在确认评标结果时或中标结果公示后，投标人对评标过程提出质疑的，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仅能对质疑的问题依法进行复核，不得重新评标，复核情况作为答复质疑的依据。

本通知从二OO八年四月一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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